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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函
地址：106248臺北市和平東路3段1巷1號

聯絡人：何宗育

聯絡電話：(02)89788094

傳真：(02)27018496

電子信箱：TYHE@motcmpb.gov.tw

受文者：中華海員總工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919103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15260000M109191034200-1.pdf)

主旨：有關得入境船員下船搭機離境方式，如說明並自即日起實

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7月

31日簽示辦理。

二、有關下船入境船員，得依下列程序辦理搭機離境:

(一)應於上岸後確實填具「入境健康聲明書」。

(二)航商(船務代理或離岸風電開發商)應先備妥離境人員機

票，安排防疫旅館，並以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安排離

境人員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指定醫療院所自費採檢

（PCR核酸檢測）。

(三)採檢結果等待期間，航商(船務代理或離岸風電開發商)

應接駁離境人員至防疫旅館，辦理居家檢疫，並按日將

人員「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據實紀錄備查。

(四)採檢結果等待期間，航商(船務代理或離岸風電開發商)

應至少電話關懷1次，並將關懷次數上傳至指定系統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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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cXFiPC7VaPiHM64V6)，航港局得隨

時抽查。

(五)採檢結果等待期間，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抽訪人員檢疫狀

況。

(六)航商(船務代理或離岸風電開發商)應持篩檢陰性報告至

航港局開立「取得PCR核酸檢測陰性文件證明」，航港局

於「COVID-19疫情期間商船船員入境聯合檢查單」用印

後，持該表單至移民署辦理離境管制撤除相關作業。

(七)承上，採檢結果呈陰性者，航商(船務代理或離岸風電開

發商)可立即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接駁船舶所屬人

員搭機離境，惟離境前不得離開防疫旅館。於機場出境

時，請於出境櫃臺出示「取得PCR核酸檢測陰性文件證

明」及PCR核酸採檢文件，以利通關離境。

(八)倘發現於採檢報告出爐前逕自離境，或在防疫旅館擅自

外出等不遵守相關檢疫規定之情事，後續該航商(船務代

理或離岸風電開發商)不得再以縮短檢疫期間辦理人員搭

機出境事宜，一律按規定完成居家檢疫後，方得辦理離

境。

(九)搭機離境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三、申請人對其申請入境人員負有全責，另其所屬及相關承包

商、執行單位亦應就其執行部份負有連帶責任，除定期提

交管理紀錄外，亦應確實監督遵守相關防疫規定。若未依

規定辦理，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條例」等相關規定處以罰則。

四、申請人所附申請資料資訊如有不實、變更或不完全陳述等

87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 頁，共 3 頁

情形時，應由申請人負相關責任。

正本：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中華民國託運人協會、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

會、中華海員總工會、中華民國船長公會、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郵輪產業發

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郵輪協會、高雄市國內輪船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國

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國內輪船商業同業

公會、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臺灣省船

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臺灣省國內輪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臺北市輪船

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臺東縣國內船舶運送商業同業公

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建華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光正遊覽交通有限公司、

東北航運有限公司、東湧船舶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璟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大有

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大順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浯江輪渡有限公司、新華航業股份

有限公司、馬祖連江航業有限公司、合富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大榮海運股份有限

公司、台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嘉和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大和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全富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金廈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長一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坤龍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長億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滿天

星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德威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鴻順興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金安

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海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龍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慶豐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建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承億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佶星航運股份

有限公司、百麗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金祥富國際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烱霖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建廣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海上明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

北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金東洋海上遊樂股份有限公司、禹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協力昇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東引船舶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聖恩航運股份有限公

司、福馬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東連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北金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大慶船務代理有限公司、馬祖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金馬船務代理有限公

司、南星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桐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吉義船務代理有限公司、

金夏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一順船務有限公司、遠欣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鉅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合順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連崴船務代理有限公司、

和平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全國船務代理有限公司、泰榮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儒馨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嘉宸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展鴻報關有限公司、翔贊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吉興國際有限公司、協成船務有限公司、豐霖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鎧懋通商有限公司、成功船運有限公司、九揚船務代理有限公司、新銳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程洋國際有限公司、台灣離岸風電產業協會、長榮海運股份有限

公司、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協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聖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瑞邦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總隊、內政

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內政部警政署花

蓮港務警察總隊、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澎湖縣政府、本局港務組、本局北

部航務中心、中部航務中心、南部航務中心、東部航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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